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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

桂环函〔2012〕221 号

关于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〈危险化学品安全

管理条例〉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修改意见的函

自治区安监局：

关于征求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

例〉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修改意见的来文（桂安委办〔2012〕

11 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提出修改意见如下：

一、“第一章 总则”漏“总”字。

二、建议第三条中提到的“有关部门”明确各个具体部门。

三、建议第五条、第七条增加处置单位，并增加相关管理

责任。

四、建议在第三章增加以下规定：“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应

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定期开展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，

不断提高其生产工艺水平”。

五、建议第十六条明确界定“外环线”的含义；本条倒数

第二行“新建”后面增加“扩建”。

六、建议“第十七条”中“并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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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入使用后，每 3 年进行一次安全评价”改为“并根据国家有

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价、环境影响评价。投入使用后，每 3 年进

行一次安全评价，每 5 年进行一次环境影响跟踪评价”；本条中

“并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建设项目安全许可手续”改为“并按照

国家规定办理建设项目安全、环保许可手续”。

七、建议第三十九条按《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

法》（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27 号）要求，开展废弃危险化

学品的申报登记工作。

在该规定中增加以下内容：“产生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

当依法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部门申报废弃危险化学

品的种类、品名、成份或组成、特性、产生量、流向、贮存、

利用、处置情况、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等信息。”

八、建议在第五十二条增加如下内容：“公安部门办理运输通

行证指定运输线路时应注意绕避饮用水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域”。

九、在第七章法律责任部分，处罚金额偏低，建议提高，

如按损失金额的比例进行处罚，以提高违法成本。

十、建议第六十六、六十八和七十一条，对逾期未改正的

单位，除作经济处罚外，责成停产整改至达到要求后方可恢复

生产。

十一、建议第七十七条“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”，增加剧毒

等化学品及中间体。

十二、建议实施办法中增设条文，明确对于没有业主或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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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不明企业的监管主体与责任。

二○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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